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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农业与淡水渔业科技创新”重点专项

2024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一、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

（一）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

函。

（二）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

不得多头申报和重复申报。

（三）项目申报书内容与申报的指南方向相符。

（四）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联合

申报协议须明确各单位任务分工、考核指标、经费分配、

知识产权归属等，需加盖单位公章，由项目负责人、课题

负责人签字，并体现协议签署时间。申报书中不得出现任

何违反法律法规或含有涉密信息、敏感信息的内容。

（五）企业作为参加单位的需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如

企业作为项目牵头申报单位的，还须提供该单位近 2年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

现金流量表）；对于明确配套经费的项目，应提供自筹经费

来源证明，明确配套金额；对于集成推广类项目，应提供

示范应用承诺函及相关证明材料。

（六）项目（课题）申报单位应按照《国务院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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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办发

〔2021〕32号）、《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金管理办法》（财教

〔2021〕178号）等相关文件的具体要求，遵循“目标相关

性、政策相符性、经济合理性”的基本原则，结合项目（课

题）申报单位及参与单位现有基础及支撑条件，根据项目

（课题）任务目标的实际需要，科学合理、实事求是地编

制项目（课题）预算，预算金额不得高于指南经费预算

数。课题申报单位和课题负责人对本课题预算的真实性负

责。具体要求详见预算填报系统提示。

（七）涉及科技伦理与科技安全（如生物安全、信息

安全等）的项目，项目（课题）负责人和参与者应加强相

关知识学习，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并

按照相关重点专项指南的要求提供附件材料。

二、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一）项目（课题）负责人原则上不超过 60周岁，且

在项目执行期结束时不超过法定退休年龄（项目执行期统

一以 2024年 10月 1日作为起始日期计算），具有高级职称

或博士学位，每年用于项目的工作时间不得少于 6个月。

（二）青年科学家项目负责人应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

学位，应为 40周岁以下（1984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原

则上团队其他参与人员年龄要求同上。

（三）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澳台地区科

学家可作为项目（课题）负责人，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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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用单位提供全职聘用的有效材料，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

双方单位同时提供聘用的有效材料，并作为项目申报材料

一并提交。

（四）参与编制本年度本专项项目申报指南的专家不

能申报该重点专项项目（课题）。

（五）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

失信行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六）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包括行

使科技计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课题）。

（七）项目申报人员满足申报查重要求。

三、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一）在中国大陆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高等学

校和企业等法人单位。国家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

报。

（二）注册时间在 2023年 6月 30日前。

（三）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

失信行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四、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一）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个；共性技术类项目参

与单位数量不超过 10家；集成推广类项目参与单位数量不

超过 20家；青年科学家项目不再下设课题，参与单位数量

不超过 3家。

（二）企业作为参与单位的，要求提供配套经费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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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获得中央财政经费数配比不低于 1:1。

本重点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许璇、熊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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